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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5_A5_E7_B4_A2_E8_c59_448150.htm 一。工程索赔的分类

就其索赔对象而言，索赔分为业主对施工单位的索赔、施工

单位对业主的索赔、施工单位之间的索赔（总包和分包之间

），本文主要介绍施工单位对业主的索赔。就其形式而言，

索赔可分为合同内的索赔、合同外的索赔、通融方式的索赔

三种方式。其中：1.合同内的索赔是指业主违背了某些合同

条款，使承包商完成工程的费用增加。承包商根据合同条款

，要求业主补偿完成工程所增加的费用。2.合同外的索赔是

指由于业主或其他方面的某些原因，使承包商完成工程费用

的增加，但在合同中又找不出具体依据，只是根据当地的习

惯做法或国际惯例以及当地有关法律条文（不包括在合同内

），承包商要求业主或其他方面补偿完成工程所增加的费用

。3.通融方式的索赔是指承包商提出一种比同情更明确的要

求，但又没有合同依据，业主也没有违背法律，承包商以一

种建议的形式要求业主给以补偿。例如，承包商在报价时低

估了工程成本，在实施过程中证明比原本设想的更困难，风

险大于承包商的承担能力，在通融的前提下，承包商默认自

己不管在合同中还是在合同外均没有权利获得进一步的支付

，有些业主可能会考虑道义或以自身利益出发给承包商一些

补偿。 二。索赔的定性 索赔基本上分为工期索赔和费用索赔

两种，索赔的原则为实际补偿原则。索赔的定性如下。 索赔

事件发生原因有两种形式： 1.自然原因：如罕见的暴雨，多

年不遇的恶劣天气或其他不可抗力发生的各种情形。这种从



理论上可以索赔，但实际上不容易索赔成功。一是事件发生

的严重程度不好确定。比如罕见的恶劣天气的影响，那么什

么样的恶劣天气才算是罕见的呢？再比如说地震，海啸等不

可抗力，承包商受损失的同时，业主也受了损失，一般来讲

是各自承担自己的风险。或者说比较容易索赔到工期，至于

费用索赔很难实现。 2.社会原因：指的是法律、法令和当地

政府规定的变化而引起的索赔，如在签订合同后某国家的货

币稍率的变化，地方政府对工程现场的一些措施性规定的变

化造成承包商的损失等，要求业主适当考虑一些经济补偿。

这种情况下的索赔如果操作好了还是有成功的可能性的。 3.

业主的原因或责任：承包商可以索赔工期和费用，下面重点

介绍工期和费用的确定原则和方式。 1）工期索赔：根据施

工网络进度计划图来确定索赔事件是否在关键工作线路上，

如果在关键工作线路上，那么工期补偿等于实际延误的工期

；如果索赔事件发生在非关键工作线路上，此时又分两种情

况：一种是延误时间≤总时差，这种情况不补工期。另一种

情况是延误时间>总时差，那么工期补偿等于延误时间-总时

差。 工期延误事件索赔中，经常同时或先后发生多种延误事

件，我们称之为共同延误，共同延误中往往有承包商自身原

因、天气、业主等多种延误事件出现。这种情况下索赔的原

则，一般遵循初始延误责任，即谁发生在前谁承担责任。在

此不多述。 2）费用索赔：费用索赔一种是因业主原因造成

承包商窝工而产生的人工、机械、材料费损失；另一种为增

加工程量而造成的费用增加。 窝工期间费用索赔只补偿实际

损失，不发生利润补偿。 实际费用补偿当中，人工费按双方

事先商定的窝工补偿标准执行。材料费损失（如果有的话）



按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机械费补偿又分自有设备和租赁设

备，自有设备一般情况只补偿折旧费，有些机械还可以要求

补偿部分养路费、车船使用税等费用；租赁的机械设备可补

偿经过确认的租赁费。 工程量增加（包括业主或监理错误的

指令造成的返工）引起的索赔，在补偿直接费和管理费的同

时，还可补偿利润。具体费用计算方式可套用相类似工程单

价，或根据合同以及投标书等。 特别指出的是，某些合同条

款（如FIDIC条款）中规定某些工程量变更超过原来工程量的

一定比例（如15％~25％）则应重新确定工程造价，这其实属

于工程造价变更的范畴，属于工程索赔的一个特例。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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